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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

第三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中市协注 [2015]CP349号文注册， 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45亿

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年内有效。本公司于近日发行2015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简称“15

康美CP003” ）。 本次募集资金已于2015年11月30日划入公司指定账户，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名称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

简称 15康美CP003

代码 041555047 期限 366天

起息日 2015年11月30日 兑付日 2016年11月30日

实际发行总额 20亿元 计划发行总额 20亿元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票面利率 3.68%

主承销商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融资券发行的有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 和上海清算所网站

（www.shclearing.com）刊登。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五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600518

股票简称：康美药业 编号：临

2015-077

债券代码：

122080

债券简称：

11

康美债

债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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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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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

公司获得《药品

GMP

证书》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15年11月20日发布了《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

资子公司获得<药品GMP证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73），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七号———医药制造》的规定，现将康美保宁

（四川）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线等有关事项补充如下：

一、生产线、计划生产品种及设计产能

序号 生产线名称 年产能 代表品种

1 前处理提取生产线 15000吨 中成药

2 片剂生产线 20亿片 复方黄连素片、维生素B1片、维生素B2片、维生素C片

3 颗粒剂生产线 1亿袋

抗感解毒颗粒,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夏桑菊颗粒，小柴胡颗

粒，板蓝根颗粒

4 散剂生产线 50吨 葡萄糖系列产品

5 丸剂生产线 2000万袋 乐脉丸，心脑欣丸，六味地黄丸（浓缩丸）

6 酊剂生产线 1亿瓶 藿香正气水

7 糖浆生产线（煎膏剂共用） 2亿瓶 小儿止咳糖浆、益母草膏

8 硬胶囊剂生产线 20亿粒 氨咖黄敏胶囊、诺氟沙星胶囊

二、康美保宁（四川）制药有限公司《药品GMP证书》认证车间有3个：前处理提取车间、固体制剂车

间、液体制剂车间。 截止2015年9月末工程累计投入3.94亿元，目前该项目已取得《药品GMP证书》等证

书，已进入生产阶段。 三、主要生产品种的市场情况

序号 药品名称 剂型 主要生产厂家 市场同类产品情况

1 葡萄糖粉剂 散剂

康美保宁(四川)制药有限公司

据了解，目前全国有4家企

业获得国家葡萄糖粉剂批

文，主要生产原料药、无菌

制剂、抗生素等；康美保宁

年产量约465吨（约100万

袋），市场占有率约50%以

上。

四川峨嵋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首和金海制药有限公司

北大医药重庆大新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2 阿咖酚散 散剂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白云

山何济公制药厂

据了解，康美保宁生产的

阿咖酚散在市场上主要竞

争对手为广州白云山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何济

公制药厂生产的阿咖酚

散，该企业年销售约30亿

包，市场占有率70%左右；

康美保宁生产的阿咖酚散

年生产量0.63亿包，市场

占有率较小，其他生产企

业市场占有率合计约占

29%。

云南希陶绿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太康海恩药业有限公司

湖南科威制药有限公司

云南大唐汉方制药有限公司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宜宾制药有

限责任公司

贵州光正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云河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

等63家生产企业

3 乐脉丸 丸剂

康美保宁(四川)制药有限公司

据了解，目前全国有三家

企业拥有乐脉丸生产批

文，乐脉丸是康美保宁的

重点生产品种之一，市场

占有率约70%以上，年生

产量约837万袋。

四川济生堂药业有限公司

贵州景峰注射剂有限公司

4 心脑欣丸

丸剂 康美保宁(四川)制药有限公司

据了解， 目前全国有三家

企业拥有心脑欣丸产品生

产批文， 康美保宁年产量

约100万袋，市场占有率在

10%左右， 该产品主要竞

争对手是江苏康缘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该公司的心

脑欣丸市场占有率大约在

85%以上。

（浓缩丸） 山东仙河药业有限公司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以上内容及数据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0031

证券简称：中粮地产 公告编号：

2015-077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11月27

日以当面送达、传真及电子邮件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12月1日以通讯会议的方

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参与联合竞拍上海市一宗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参与联合竞拍上海市一宗挂牌出让的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

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公司将在成功获取该地块后按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履行相关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日

股票代码：

601886

股票简称：江河创建 公告编号：临

2015-070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大股东北京江河源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河源” ）的通知，江河源将其持有的2,431.73万股无限售流

通股与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初始交易日为2015年11月30

日，购回交易日为2017年11月29日。 上述质押已办理完成相关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江河源共持有公司股票31,564.52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7.35%，

其中质押公司股票23,874.73万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的75.64%，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0.69%。

特此公告。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1日

证券代码：

600004

股票简称：白云机场 公告编号：

2015－033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接受调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消息，本公司副总经理徐向东涉

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本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对徐向东分管的工作已作出妥善安排。 本公司将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及上市规则的规定适时发布进一步公告。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1日

证券代码：

600010

股票简称：包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48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财政贴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5年11月30日,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收到内蒙古自治区包

头市财政局给予的财政贴息资金共计人民币3亿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上述资金将作为营业外收入计入公司

当期损益，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

601088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2015-073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提前归还的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于2015年4月24日召开的第三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批准将闲置募集资金44.9亿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期限为自2015年4月28日起至2016年4月27日止12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户。 本公司承诺，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到期前，如果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进程加快而需要使用募集资金， 本公司将及时归还该部分资金至

募集资金专户，以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

本公司已于2015年10月29日将补充流动资金的“战略性资产的收购” 项

目剩余募集资金17.8亿元（不含其它募投项目节余及利息）转回募集资金专

户。

为置换前期以自有资金投入的支付收购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宁夏

国华宁东发电有限公司100%股权、 国华徐州发电有限公司100%股权及神华

国华（舟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51%股权的对价，本公司于2015年11月26日

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27.1亿元（募投项目节余及利息）转回

募集资金专户。至此，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户。按募集资金使用管理相关规定完成置换后，募集资金专户将办理

注销手续。

上述收购详情请见本公司2015年10月24日 《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公

告》。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黄清

2015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

000065

证券简称：北方国际 公告编号：

2015-060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

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15年10月21日起开始停牌。公司于2015年10月21日发布了《北方国

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44），于

2015年11月18日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58）， 并于2015年11月25日发布了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59）。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聘请的财务顾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法律顾问等中介机构

正在对标的资产进行尽职调查及审计、评估工作，相关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

公司及中介机构正在对相关重点问题进行进一步商讨、论证。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工

作量较大，相关准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信息披露工作的有关规定， 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维护投资者利益， 公司股票自

2015年12月2日起继续停牌。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积

极开展相关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同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股票在停牌期间，将根据相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

公告。

本次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2015-103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司已于2015年11月13日发布了《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

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并于2015年11月26日发布了《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召开201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12月1日（周二）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11月30日（周一）—2015年12月1日（周二）。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2月1日（周二）上午9:30－

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1月30日（周一）15:00至2015年12月1

日（周二）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31号神舟大厦14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侯占军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的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11人，代表13位股东持有的股份169,608,883�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5.1329%。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2人，代表4位股东持有的股份169,351,039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的25.0947%；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代理人）9人， 代表股份257,844�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0382%。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聘请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朱卫江、丁祥元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采用记名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监事代表

李斌先生、法律顾问朱卫江、丁祥元律师和股东代表黄志宇先生担任监票人，监督现场会议投票、计票过

程。

议案1、关于中实混凝土与国美信达办理有追索权保理池融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公司控股股东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4,497,08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0� %。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4,497,088�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0� %。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2、关于为中实混凝土与国美信达办理有追索权保理池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69,608,8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1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股份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0� %。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4,497,088�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0� %。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朱卫江、丁祥元；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统计表（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

3、股东大会现场表决结果（监票人签署）；

4、股东大会表决结果（现场网投汇总、监票人签署）；

5、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五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0848

证券简称：承德露露 公告编号：

2015-039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承德露露

股票代码：000848

信息披露义务人：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海南省三亚市河东区三亚河东路海康商务12、13层

通讯地址：海南省三亚市河东区三亚河东路海康商务12、13层

信息披露义务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商通大道1号院2号楼三层

通讯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商通大道1号院2号楼三层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2015年11月3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简

称 “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简称“准则第15号” ）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制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

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第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

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

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

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

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

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司/承德露露 指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票代码：

000848

阳光人寿 指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阳光财险 指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2015年11月30日阳光财险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系统增持承

德露露无限售条件流通股999,966股，占承德露露总股本的0.13%。 本

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承德露露普通股股票37,

884,046股，占承德露露总股本的5.03%。

权益变动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

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说明：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本报告书中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

尾差。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一）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海南省三亚市河东区三亚河东路海康商务12、13层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科

注册资本：91.7125亿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110000010685931

税务登记证号：460200669903084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66990308-4

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

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

售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07年12月17日

营业期限：长期

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东的基本情况：阳光人寿共有两个股东，其中阳光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阳光人寿9,171,239,436股，持股比例99.9999%；深圳

市神州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阳光人寿10,564股，持股比例为0.0001%。

联系电话：010-58289727

（二）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商通大道1号院2号楼三层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科

注册资本：31.8亿元人民币

营业执照注册号：110000010785560

税务登记证号：110105710933526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71093352-6

经营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

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

业务；经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05年7月28日

营业期限：长期

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东的基本情况：阳光财险共有两个股东，其中阳光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阳光财险3,047,475,349股，持股比例95.83%；阳光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有阳光财险132,524,651股，持股比例为4.17%。

联系电话：010-58289727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一）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李科先生，中国籍，现居北京市，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现任

董事长。

宁首波先生，中国籍，现居北京市，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现

任董事。

彭吉海先生，中国籍，现居北京市，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现

任董事。

聂锐先生，中国籍，现居北京市，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现任

董事。

赵燕女士，中国籍，现居北京市，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现任

董事。

费一飞先生，中国籍，现居北京市，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现

任总裁。

陈兵先生，中国籍，现居北京市，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现任

副总裁。

王震凌女士，中国籍，现居北京市，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现

任财务负责人。

（二）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李科先生，中国籍，现居北京市，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现任

阳光财险董事长。

宁首波先生，中国籍，现居北京市，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现

任阳光财险董事。

王永文先生，中国籍，现居北京市，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现

任阳光财险董事及总裁。

彭吉海先生，中国籍，现居北京市，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现

任阳光财险董事。

聂锐先生，中国籍，现居北京市，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现任

阳光财险董事。

费一飞先生，中国籍，现居北京市，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现

任阳光财险董事。

秦卫星先生，中国籍，现居北京市，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现

任阳光财险副总裁。

李伟先生，中国籍，现居北京市，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现任

阳光财险副总裁。

朱仁栋先生，中国籍，现居北京市，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现

任阳光财险副总裁。

徐鹏翔先生，中国籍，现居北京市，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现

任阳光财险财务负责人。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

1、各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在股权、资产、业务、人员方面的关系。

阳光人寿和阳光财险的股权关系如下：

阳光人寿和阳光财险在资产和业务方面相互独立。阳光人寿和阳光财险的

董事和主要负责人有部分交叉，详见本报告书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

负责人基本情况。

2、 阳光人寿和阳光财险因同受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制而构成一

致行动人。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发行在外股份总

额5%以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阳光财险未持有、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

股份；阳光人寿持有、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情况如下：

公司简称 持股比例 上市交易所 公司代码

光谷联合 6.51% 香港交易所 0798

凤竹纺织 5% 上海证券交易所 600493

京投银泰 5.01% 上海证券交易所 600683

中青旅 5% 上海证券交易所 600138

第三节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增持的目的是出于对承德露露未来发展前景的看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增持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并结合承德露

露的发展及其股票价格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增持承德露露的股份及具体增持

比例。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及其他

相关义务。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截至2015年11月30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承德露露普通股股票37,

884,04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03%。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2015年11月3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系统增

持承德露露无限售条件流通股999,966股，占承德露露总股本的0.13%，增持均

价13.78元。

上述增持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承德露露股份变化情况详见下表：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增持前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增持后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阳光人寿

合计持有股份 7,735,868 1.03% 7,735,868 1.0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735,868 1.03% 7,735,868 1.0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阳光财险

合计持有股份 29,148,212 3.87% 30,148,178 4.0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9,148,212 3.87% 30,148,178 4.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份转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的承德露露股份不存在被质

押、冻结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第五节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

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增持方式 增持日期

交易均价

（元）

增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阳光人寿 集中竞价 2015-8-11 17.78 -634,904 -0.08%

阳光财险 集中竞价 2015-8-25 12.81 7,832,387 1.04%

阳光人寿 集中竞价 2015-8-25 12.79 778,307 0.10%

阳光财险 集中竞价 2015-8-26 13.00 4,999,906 0.66%

阳光人寿 集中竞价 2015-9-7 13.11 1,999,954 0.27%

阳光财险 集中竞价 2015-9-24 13.25 586784 0.08%

阳光财险 集中竞价 2015-9-28 12.70 196,236 0.03%

阳光财险 集中竞价 2015-9-30 12.58 1,000,000 0.13%

阳光财险 集中竞价 2015-10-08 13.22 2,399,899 0.32%

阳光财险 集中竞价 2015-10-09 13.41 1,999,970 0.27%

阳光财险 集中竞价 2015-10-12 14.04 1,453,275 0.19%

阳光财险 集中竞价 2015-10-13 14.51 4,899,801 0.65%

阳光财险 集中竞价 2015-10-14 14.62 2,700,000 0.36%

阳光财险 集中竞价 2015-10-15 14.62 1,079,954 0.14%

合计 31,291,569 4.16%

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

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

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二、查阅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点，供投资者查阅：

1、深圳证券交易所

2、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投资者也可以到巨潮咨询网（www.cninfo.com.cn）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信息披露义务人：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科

日期： 2015.11.30

信息披露义务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科

日期： 2015.11.30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河北省承德市

股票简称 承德露露 股票代码 000848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海南省三亚市河东区三亚河东路海康

商务12、13层

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商通大道1

号院2号楼三层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阳光人寿持股数量： 7,735,868����,�持股比例： 1.03%

阳光财险持股数量： 29,148,212����，持股比例： 3.87%

合计： 36,884,080������，持股比例： 4.90%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阳光财险变动数量： 999,966����,�变动比例： 0.13%

变动后阳光人寿持股数量 7,735,868��,�持股比例： 1.03%

变动后阳光财险持股数量：30,148,178��，持股比例： 4.00%

变动后合计持股数量： 37,884,046�����持股比例： 5.03%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不确定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6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未

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

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 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 的，必须

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

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